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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本文件就運輸資訊系統和行車時間顯示系統的推行

事宜，提供下列補充資料：

(a )  預計效益；

(b )  日本推行運輸資訊系統和有關服務的經驗；

(c )  運輸資訊系統發放資訊的途徑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，委員討論政府在香港推行運輸資訊系統和行車時間

顯示系統的建議。委員一般支持該項建議，但亦要求政府，

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研究有關該

兩套系統的撥款申請前，提供上文第 1 段所述的補充資料。

預計效益預計效益預計效益預計效益

3 . 推行運輸資訊系統和行車時間顯示系統，有助道路

使用者避免駛入交通擠塞的地區，並帶來以下好處：

(a )  縮短行車時間；

(b )  間接節省車輛的營運成本；

(c )  行車更加安全，並減少車輛廢氣的總排放量；

(d )  更善用有限的路面，並提升香港的形象。

4 . 有關系統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詳載於財務委員會議程

文件 (FCR(2001-02)7)，而下文第 5 至 11 段則會進一步解釋
如何計算系統的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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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運輸資訊系統設有路線指引功能，讓駕車人士可以

在出發前先行計劃選用哪條 交通路線，從而避開交通擠塞

點，縮短行車時間。現時全港平日每天使用私家車的人次約

為 134 萬，其中 41 萬人次屬固定行程 (一般往返工作地點和
學校的行程 )， 93 萬人次為非固定行程。假設沒有私營機構
參與提供增值服務，根據保守估計，會有 5%的非固定行程車
輛採用運輸資訊系統的路線指引功能，以找出行程最短或最

快捷的路線。使用路線指引服務後，預計有 4 萬 6 ,500 人次
的非固定行程的平均行程時間可每程縮短約五分鐘。

6 . 根據在一九九九年完成的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，使

用私家車人士的加權平均時間值為每分鐘 1 .7 元。以每年
250 個工作天計算，從駕車人士節省行車時間所得的每年累
算利益約達 1 億元。

7 . 此外，平日各種公共交通工具 (的士除外 )每天的乘客
約 989 萬人次，其中 433 萬人次屬非固定行程。根據保守估
計，會有大約 5%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，即 21 萬 6 ,500
人次，因該系統提供的公共交通查詢服務受惠，而平均每程

會節省三分鐘的時間。公共交通工具乘客的加權平均時間值

為每分鐘 1.13 元，從他們節省乘車時間所得的每年累算利益
約達 1 .8 億元。

8 . 現 時 在 繁 忙 時 間 由 港 島 往 九 龍 的 乘 客 每 ㆝ 約 有

260  000 人次。設立行車時間顯示系統後，估計這些行程㆗
有 5%（即 1 萬 3,000 ㆟次）可每程縮短㆔分鐘的時間。使用
私家車㆟士和公共交通工具乘客在繁忙時間的加權平均時間

值為每分鐘 1 .17 元，從他們節省時間所得的每年累算利益約
達 1 ,100 萬元。

9 . 以㆖是較為保守的估計，因為我們假設建立了運輸

資訊系統後，只有政府提供服務，而只有 5%的駕駛者及乘客
使用有關服務。如加入私營機構提供的增值服務，例如汽車

導航、預留車位、為遊客安排觀光行程、在巴士站提供即時

公共交通資訊等服務，估計系統所帶來的累算利益會大增。

不過，私營機構提供服務的範圍及幅度，要視乎服務需求和

市場反應而定，因此在現階 段很難確 定 實際得益。儘管如

此，根據外國的經驗，私營機構會十分積極為道路使用者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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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切合個㆟需要的服務，而市場競爭亦可使私營機構以㆒個

合理價格提供服務，從而使消費者受惠。

10 . 推行運輸資訊系統和行車時間顯示系統，是屬於整

套智能運輸系統的一部分。根據外國的經驗，整套智能運輸

系統推行後，行車時間縮短了 20%至 40%。在香港，假設行
車時間可同樣以這個比率縮 短，每年的經濟效益預算會達

140 億元至 280 億元。由於行車時間縮短，燃油耗用量和車
輛廢氣排放量也會相應減少。

11 . 外國推行智能運輸系統的經驗顯示，系統全面實施

後，現有道路的容車量可增加 20%。如果香港要興建新道路
以達到同樣的增幅，單是建築費用 (仍未計及土地成本、技術
可行性和對環境的影響 )便會高達最少 300 億元。

日本的經驗日本的經驗日本的經驗日本的經驗

12 . 外國的經驗顯示，私營機構在發展智能運輸系統方

面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。當政府提供了所需的基礎設施後，

私營機構便會立即積極參與，為不同類別的道路使用者設計

各種不同的服務。

13 . 舉例來說，日本在一九九五年七月設立了車輛資料

通訊系統，資金來自政府和私營機構。約有 100 間汽車業和
運輸界的私營公司，為該系統提供資金。

14 . 在日本，政府運作的道路交通資訊中心已與私人構

機合作，例如停車場營辦商，提供即時的交通資訊。這些資

訊會傳送至車輛資料通訊系 統中心，交由該中心處理。然

後，該系統會通過無線電廣播，向車內導向系統 (車輛資料通
訊儀 )提供有關交通擠塞、意外、交通限制、可用泊車位等即
時交通資訊。現時售出的車輛資料通訊儀已約達 280 萬部。

15 . 私營機構亦利用車輛資料通訊系統提供的資訊，發

展其他應用。例如日本有一家汽車製造商與雜誌和黃頁電話

簿的出版商等合作，開發了一套流動網絡系統，並已由一九

九七年七月起提供服務。這套系統利用車輛資料通訊系統發

放的資料，通過車內導向系統向駕車人士提供其他資訊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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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車指示，還有酒店、醫院、警署、汽車服務店、加油站的

位置等。

16 . 此外，電訊業亦利用車輛資料通訊系統開發流動通

訊服務，為用戶提供交通路線和服務資料、即時交通消息、

路線導向，以及其他地區的資訊娛樂資料等。在日本，目前

至少有兩個服務供應商，向超過 3 ,500 萬的用戶提供這項服
務。

17 . 在香港，最少有 14 家公司已表示有興趣提供智能運
輸系統服務，並要求政府供應有關的運輸資料和數據基建。

這些公司包括兩家停車場經營商、兩家車隊管理服務公司、

四家公共交通機構、三家電訊公司、兩家電子繳費服務公司

和一家汽車生產商。

18 . 當運輸資訊系統建立後，這些私營機構有興趣發展

的項目包括，汽車導航系統、車隊管理系統、停車場資訊系

統、其他交通路線搜尋系統及富教育性的文娛資訊系統。

發放資訊的途徑發放資訊的途徑發放資訊的途徑發放資訊的途徑

19 . 政府的目標是盡量使用不同途徑提供最多最新的運

輸資訊。

20 . 運輸資訊系統設立後，政府仍會繼續利用電視台和

電台為市民提供更準確、快捷和可靠的運輸資訊。我們會與電

台和電視台磋商，要求擴大播送範圍，以及撥出更多為市民播

放運輸資訊的時段，特別是在繁忙時間。同時，我們亦會與這

些機構探討，可否為市民設立㆒個提供運輸資訊的專用頻道。

21 . 政府亦會在互聯網上發放所有運輸資訊，並會在運

輸署的網頁內提供具有互動功能的路線指引和公共交通查詢

服務，以便各類道路使用者，可以在離家前根據即時的交通

情況預先策劃行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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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. 除了政府提供資訊外，我們亦曾與公共機構磋商，

鼓勵他們利用運輸資訊系統，在巴士站、公共運輸交匯處、

地鐵及火車站等地方，向乘客提供旗下服務的資訊。目前，

專利巴士公司已計劃在巴士站設立資訊科技設施，提供巴士

資訊服務，有關設施預計可在二零零二年逐步開始運作。

23 . 外國的經驗顯示，電訊服務機構可協助提供運輸資

訊。香港有些電訊公司已表示有興趣提供這類服務，預計這

些公司會把提供運輸資訊這項服務列入客戶服務計劃內。屆

時，道路使用者可查詢某個地點即時的交通情況，或前往某

個目的地可使用的公共運輸服務，以及其他切合個人需要的

服務。

24 . 汽車生產商亦可在車內安裝導航儀。接駁運輸資訊

系統之後，車內導航儀便可發揮各種功能，包括簡單的路線

指引以至自動導航等。

25 . 政府亦會與香港旅遊發展局、酒店和公共交通機構

商攜手合作，在商場、旅遊 點和公共運輸交匯處設立資訊

亭，讓市民可以使用運輸資訊系統，查詢交通和其他資訊娛

樂資料。

政府總部

運輸局

TRAN 3 /11 /85  Pt  6
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


